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公告
持續關連交易

公務機地面服務合作經營協議

公務機地面服務合作經營協議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日的公告，內容有關前公務機地面服務合
作經營協議。前公務機地面服務合作經營協議將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屆滿。由於
本公司的日常營運需要，本公司與公務機公司訂立公務機地面服務合作經營協議作為
重續協議。

董事會宣佈，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與公務機公司訂立公務機地面服務合
作經營協議，據此，本公司同意准許公務機公司在北京首都機場開展公務機起降地面
服務及其他相關業務，自二零二一年十月一日起至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止為期三
年。

上市規則的涵義

於本公告日期，母公司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持有本公司於本公告日期約58.96%的已
發行股本。由於公務機公司為母公司的子公司，故公務機公司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
因此，公務機地面服務合作經營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構成上市規則第14A章項
下本公司的持續關連交易。

鑒於公務機地面服務合作經營協議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第14.07條）高
於0.1%但低於5%，公務機地面服務合作經營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均須遵守上市

- 1 -



規則第14A章項下申報、年度審閱及公告規定，但獲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公務機地面服務合作經營協議

背景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日的公告，內容有關前公務機地面服務合作
經營協議。前公務機地面服務合作經營協議將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屆滿。由於本公
司的日常營運需要，本公司與公務機公司訂立公務機地面服務合作經營協議作為重續協
議。

董事會宣佈，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本公司與公務機公司訂立公務機地面服務合作
經營協議，據此，本公司同意准許公務機公司在北京首都機場開展公務機起降地面服務
及其他相關業務，自二零二一年十月一日起至二零二四年九月三十日止為期三年。

公務機地面服務合作經營協議的主要條款

日期

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協議方

(1) 本公司；及

(2) 公務機公司

期限

公務機地面服務合作經營協議的期限為三年，自二零二一年十月一日起至二零二四年九
月三十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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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機地面服務的範圍

根據公務機地面服務合作經營協議，本公司同意准許公務機公司在北京首都機場開展公
務機起降地面服務及其他相關業務，包括以下各項：

(i) 公務機機位分配：依照相關規則進行公務機專用機位的日常分配及公務機停場管
理；

(ii) 公務機候機樓運營：從事公務機候機樓的運營，並在公務機候機樓內提供相關地面
服務；及

(iii) 公務機站坪保障：為公務機提供維修服務及特種設備服務（如清水、污水及拖車服
務）。

對價及支付

依據公務機地面服務合作經營協議，公務機公司向本公司支付的合作經營費用包括以下
部分：

(i) 公務機機位佔用費（「公務機機位佔用費」，載列在公務機運營專用機坪租賃協議
中）：根據可停泊的公務機類型及機位資源情況，公務機公司按每年人民幣400,000
元╱個至人民幣600,000元╱個的應付費用使用公務機的機位及提供公務機地面服
務。

公務機機位佔用費乃考慮本公司提供該等公務機機位的相關成本後釐定，例如機位
及相關設施的建設、折舊、修理及維護成本、維修職員人工成本及合理利潤率。

(ii) 服務保障費（「服務保障費」，載列在公務機地面服務合作協議中）：

計算有關費用的方法載列如下：

公務機的實際起降數目x人民幣570元（即每次起降的固定費用金額）

服務保障費乃考慮本公司為使公務機公司能夠提供公務機地面服務，本公司因而投
入的相關設施的成本、人工成本及合理利潤率後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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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機公司按以下方式向本公司支付上述費用：

(i) 公務機公司須按季度以銀行轉賬方式向本公司支付公務機機位佔用費。

(ii) 公務機公司須按月以電匯方式向本公司支付服務保障費。

歷史數據

公務機公司就前公務機地面服務合作經營協議向本公司已支付的合作經營費用歷史數據
載列如下：

自二零一八年
十月一日至
二零一八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期間

截至二零一九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二零二零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二零二一年
九月三十日
止九個月

合作經營費用 人民幣5,458,000元 人民幣 20,251,000元 人民幣 19,513,000元 人民幣 15,272,000元
（附註）

年度上限 人民幣5,600,000元 人民幣 24,000,000元 人民幣 25,000,000元 人民幣 19,500,000元

附註： 由於無法獲取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合作經營費用的經審計數據，故相
關數據僅為估計數據。本公司預期截至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止九個月的合作經營費
用將不會超過相關年度上限。

年度上限

預期公務機公司於公務機地面服務合作經營協議的期限內向本公司支付的合作經營費用
的年度上限如下：

自二零二一年
十月一日至
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期間

截至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二零二四年
九月三十日
止九個月

年度上限 人民幣7,750,000元 人民幣30,500,000元 人民幣31,000,000元 人民幣23,250,000元

以上年度費用上限的釐定乃考慮：(i)公務機機位佔用費費用標準及北京首都機場公務機
機位數目可能作出的調整；(ii)隨外部環境調整，未來公務機服務保障費可能出現的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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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及定價調整；及(iii)考慮與公務機相關的服務將會受新冠肺炎疫情及外部經濟環境變
動所影響，未來三年預計年度上限將不會出現大幅度的增長。

內部控制

本公司已實施下列內部控制措施，以確保公務機地面服務合作經營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
易將不會超過年度上限：

1. 本公司財務部每月向董事會秘書室提供有關實際交易金額的資料。

2. 董事會秘書室負責監察該等交易，以確保交易總額不會超過年度上限。

3. 倘估計有關交易金額超過相關年度上限，則本公司相關部門的負責人將獲告知，以
便重新估計未來的交易規模，並作出安排以發佈公告及╱或根據上市規則的規定獲
得董事會及獨立股東的相關批准。

訂立公務機地面服務合作經營協議的理由及益處

公務機公司在從事公務航空地面服務方面具備相關資質和豐富的經驗，並且非常熟悉北
京首都機場的運作，與公務機公司訂立公務機地面服務合作經營協議有利於提升向北京
首都機場旅客及航空公司提供地面服務的質量，且預期與公務機公司進行合作將會對本
公司的收入帶來正面影響。

本公司認為，聘請公務機公司在北京首都機場提供公務機地面服務，能夠有利於本公司
提高北京首都機場的資源利用效率，強化成本控制，提升服務質量、管理效率及市場競
爭力。

基於上述原因，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公務機地面服務合作經營協議乃按正
常商業條款訂立，屬公平合理及於本公司一般及日常業務過程中訂立，公務機地面服務
合作經營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符合本公司的整體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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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資料

本公司主要負責運營北京首都機場。

母公司主要從事為中外航空企業提供地面保障服務，對下屬企業提供經營管理服務；櫃
檯場地出租；停車場管理；房屋出租；物業管理；廣告代理服務等業務。

公務機公司主要為國際及國內公務機提供專業的公務航空地面服務及公務機包機的相關
延伸服務。

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信，於本公告日期，公務機公司為母公司
的非全資子公司。母公司、北京通達航空服務有限公司及中國航空油料集團有限公司分
別持有公務機公司60%、20%及20%之股權。母公司及北京通達航空服務有限公司各自的
最終實益擁有人為中國民用航空局（其為由中國交通運輸部管理的國家部門）。中國航空
油料集團有限公司的最終實益擁有人為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

董事會的批准

公務機地面服務合作經營協議已獲董事會批准。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與母公司或公務
機公司之間的董事並無重疊。若干執行及非執行董事僅同時擔任母公司的總經理及副總
經理，而本公司與公務機公司的高級管理層並無重疊。此外，概無董事在公務機地面服
務合作經營協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中擁有任何重大個人權益。因此，概無董事在董事會
會議上就批准公務機地面服務合作經營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放棄投票。

上市規則的涵義

於本公告日期，母公司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持有本公司於本公告日期約58.96% 的已發
行股本。由於公務機公司為母公司的子公司，故公務機公司為本公司之關連人士。因
此，公務機地面服務合作經營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構成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本公
司的持續關連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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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於公務機地面服務合作經營協議的最高適用百分比率（定義見上市規則 第14.07條）高於
0.1%但低於5%，公務機地面服務合作經營協議及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均須遵守上市規則
第14A章項下申報、年度審閱及公告規定，但獲豁免遵守獨立股東批准規定。

釋義

於本公告中，除文意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含義：

「聯繫人」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相同涵義

「北京首都機場」 指 北京首都國際機場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公務機運營專用機坪租賃
協議」

指 本公司與公務機公司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達成的
公務機運營專用機坪租賃協議

「公務機地面服務合作協
議」

指 本公司與公務機公司於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達成的
公務機地面服務合作協議

「公務機地面服務合作經營
協議」

指 由(i)公務機運營專用機坪租賃協議；及(ii)公務機地面
服務合作協議兩部分內容組成

「公務機公司」 指 首都公務機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國成立的有限責任公
司，為母公司的非全資子公司

「本公司」 指 北京首都國際機場股份有限公司，一家在中國註冊成
立的中外合資股份有限公司，其H股在聯交所上市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相同涵義

「控股股東」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的相同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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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公務機運營專用機坪租
賃協議」

指 本公司與公務機公司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日達成
的公務機運營專用機坪租賃協議，有關詳情於本公司
日期為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日的公告內披露

「前公務機地面服務合作協
議」

指 本公司與公務機公司於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日達成
的公務機地面服務合作協議，有關詳情於本公司日期
為二零一八年九月二十八日的公告內披露

「前公務機地面服務合作經
營協議」

指 由(i)前公務機運營專用機坪租賃協議；及(ii)前公務機
地面服務合作協議兩部分內容組成

「H股」 指 本公司註冊股本中每股面值人民幣1.00元的境外上市
外資股

「獨立股東」 指 除母公司、其聯繫人及於公務機地面服務合作經營協
議項下擬進行的交易中擁有重大權益的任何其他股東
以外的股東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母公司」 指 首都機場集團有限公司（前稱首都機場集團公司），一
家在中國境內成立的企業，為本公司的控股股東

「中國」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

「人民幣」 指 人民幣，中國法定貨幣

「股份」 指 本公司註冊資本中每股人民幣1.00元的股份，包括內
資股和H股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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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孟憲偉

董事會秘書

中國，北京
二零二一年九月三十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的董事為：

執行董事： 劉雪松先生、韓志亮先生及張國亮先生

非執行董事： 高世清先生、郟建青先生及宋鵾先生

獨立非執行董事： 姜瑞明先生、劉貴彬先生、張加力先生及許漢忠先生

如 需 查 閱 載 明 有 關 事 宜 詳 情 的 公 告 ， 可 瀏 覽 香 港 交 易 及 結 算 所 有 限
公司網站h t t p : / /www.hkexnews . com .hk上的「最新上市公司公告」、本公司網站
http://www.bcia.com.cn和Irasia.com網站http://www.irasia.com/listco/hk/bc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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